
阿坝州黑水县惠企政策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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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支 持

扶 持

建 筑

企业

（一）企业注册与升级奖励。在县行

政区域内新注册登记且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施工企业，由三级资质企业

升为二级资质企业，奖励 10 万元；

由二级资质企业升为一级资质企业，

奖励 50 万元； 由一级资质企业升

为特级资质企业，奖励 100 万元。

工程监理、勘察、设计、工程咨询管

关 于

印 发

《 黑

水 县

促 进

建 筑

业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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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 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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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 县级 住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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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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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

年 9

月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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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



理及施工单位，由丙级资质企业升为

乙级资质企业，奖励 10 万元； 由

乙级资质企业升为甲级资质企业，奖

励 20 万元。

（二）促进就业奖励。在县注册企业，

与当地群众签订用工合 同，并交纳

社保一年，要有就业部门备案和认定

后，除享受国家有关就业扶持政策以

外，按 1000 元/人标准进行资金奖

励，就业 人员是已脱贫户的按 2000

元/人标准进行资金奖励，资金奖励

不超过 5 万元。

（三）建筑企业争先创优。在上级财

发 展

实 施

意

见 》

的 通

知

（ 黑

府 发

〔 20

23 〕

17

号）

业



政资金奖励的情况下，县 政府按上

级奖励资金的一半进行奖励。鼓励国

有大型企业到我县注册，有重大贡献

的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奖励。

（四）产值奖励。 在黑水注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企业，年度综合

排名前五名的，由县人民政府命名为

“突出贡献企业”，奖励第一名 15万

元、第二名 10万元、第三名 8万元，

第四、第 五名各 5万元。在县外承

揽业务年产值超1亿元的前3名建筑

企业，由县人民政府命授予 “黑水县

建筑业骨干企业”称号，奖励第一名



15万元、第二名 10万元、第三名 8

万元，并推荐至州建筑业协会。


